	行政訴訟起訴狀
	案號
	　　年度　　字第　　號
	承辦

股別
	

	
	訴訟標的

金額或價額
	新台幣　萬　千　百　十　元　角

	稱謂
	姓名或名稱

身分證統一編號

或營利事業統一編號
	性

別
	出生

年月日
	職

業
	住居所或營業所、

郵遞區號及電話號碼

電子郵件位址
	送達代收人姓名、住址、

郵遞區號及電話號碼

	原告

訴訟代理人

被告

代表人
	○○○

○○○律師

內政部

○○○（部長）
	○


	○○○


	○


	○○○○○○

○○○○○○

住同右
	


	原告因確認國籍事件，提起行政訴訟：

	    訴之聲明

	一、確認原告具有中華民國國籍。

	二、訴訟費用由被告負擔。

	    事實及理由

	一、原告於○○年○月○日向台北市政府中山戶政事務所申請為戶籍遷徙登記，經該所請示

	被告，以原告並非中華民國國民而駁回後，原告認為其是否具有中華民國國籍之公法上

	法律關係成立不成立事件，有即受確認判決之法律上利益，於是提起本件行政訴訟。

	二、原告即將返回瑞士居住，已無在中華民國為戶籍登記之必要，而國籍為國民與國家間之

	公法上法律關係，被告否認此一法律關係成立，就此公法上法律關係成立不成立之爭議，

	自應提起確認訴訟。

	三、原告雖將返回瑞士居住，已無在中華民國為戶籍登記之必要，惟原告正與第三人競購花

	蓮牧地以為將來經營牧場之用，被告既否認原告具有中華民國國籍，將使原告是否享有

	國民依土地法規定取得牧地之權利發生疑義，而一旦喪失競購權再請求救濟時，恐使原

	告以國民身分購買特定土地之權利發生無法回復之損害，故本件原告有即受確認判決之

	法律上利益。

	四、按修正前國籍法第二條第一項第一款規定，為中國人妻而未依其本國法保留國籍者，取

	得中華民國國籍。本件原告原為瑞士國籍，嫁與中國人○○○為妻，並未依瑞士法保留

	國籍，依首開修正前國籍法第二條第一項第一款規定，當然取得中華民國國籍。本件原

	告既然已依法取得中華民國國籍，又沒有其他喪失中華民國國籍事由，則原告請求確認

	原告具有中華民國國籍，為有理由，請求判決如聲明所示。

	

	　　此　　致

	

	

	

	

	

	○○高等行政法院  公鑒

	及稱名物證

數件
	台北市政府中山戶政事務所駁回戶籍遷徙登記通知書影本一份。

	中　華　民　國　　　　年　　　　月　　　　日

具 狀 人　　　　　　 eq \o(\s\up  9(簽名),\s\do  6(蓋章))
　　　　　訴訟代理人　○○○律師　 eq \o(\s\up  9(簽名),\s\do  6(蓋章))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